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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生产理论: 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考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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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240; 2．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上海 201620)

【内容摘要】团队生产理论是法律经济学在公司法领域的进一步应用。与契约联结理论不同，团队生产理论强调雇

员对公司专属性资产的投资。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股东至上主义，把雇员放在与股东更为平等的地位上

来讨论。这一理论在提出后受到股东至上论和董事至上论的双重批评。从整个公司法理论的视角来看，团队生产

理论与董事至上论都属于过程理论，而过程理论被看作是与许可理论、契约主义相并列的理论流派。在这三大理论

中，契约主义与公司社会责任内涵之间的冲突性较为明显。许可理论可以为强制性的公司社会责任提供支撑，同时

团队生产理论也可以为公司社会责任提供理论支撑。然而，团队生产理论过多关注团队内部以及生产过程。因此，

要为公司社会责任寻找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需要把许可理论与团队生产理论结合起来，并填充公司自身与国家之

间的中间社群地带———行业和社区，以形成更为完整且多元互动的公司社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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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讨论更多停留在实践和操

作层面，①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 公司社会责任在

公司法上的理论基础上是什么? 这一理论问题的回

答至关重要。本文关注到近年来国外公司法研究中

的一个重要进展———团队生产理论，并考察这一理论

作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基础的可能性。

一、法律经济学与公司法

法律经济学运动开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而芝

加哥大学的经济系和法学院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②科斯的文章“社会成本的问题”被认为是这一运

动的起点。［1］这篇文章力图证明，只要产权清晰且没

有交易成本，私人合同可以有效地解决外部性问题。
推动法律经济学最重要的学者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理

查德·波斯纳( Ｒichard Posner) 。波斯纳最初的贡献

是，尝试将经济学的一系列概念应用到法律的研究中

去，并证明古典经济学确实提供了一套理解法律秩序

和法律生活的崭新视角和分析工具。［2］在《法律的经

济分析》( 1973) 中，波斯纳把经济学应用到公法和私

法的研究中去。［3］在此之外，波斯纳发表了一系列法

律经济学的经典论文。［4］波斯纳与一位在芝加哥法

学院工 作 的 经 济 学 家 威 廉·兰 德 斯 ( William M．
Landes) 发表了一系列成果。［5］在此之外，波斯纳与其

他同事合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6］另外，波斯纳的同

事将法律经济学分析应用于侵权研究、［7］合同法、［8］

民事程序、［9］专利法、［10］隐私。［11］索菲·哈奈( Sophie
Harnay) 和艾伦·马尔恰诺( Alain Marciano) 对波斯

纳的贡献作了分析，并把这种贡献总结为从“法律与

经济学”到“对法律的经济分析”。［12］

将经济学分析引入公司法研究的重要学者是丹

尼尔·费希尔( Daniel Fischel) 。费希尔在 1978 年

《德克萨斯法律评论》中关于敌意收购的文章是这一

领域的开创性成果。［13］P1费希尔反对联邦和州法律对

敌意收购的干涉，并认为，鉴于有效资本市场的理论，

股票价格可以正确地反应一个公司的目前表现和未

来预期的所有信息。管理不善的公司的股票价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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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跌，这样就可以使得经理们面临压力。同时，这也

为外部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可以在比较低的价格

收购股票，从而在达到一定的比例之后控制公司，并

替换管理层。这一过程不仅会导致公司资产的有效

使用，还会促使经理层尽其最大可能去实现公司利益

的最大化，以及股票价格的最大化，并拒绝敌意收购

者的收购要约。［13］P4 － 5 费希尔认为，《威廉姆斯法案》
以及其他州的法律，试图管制敌意收购，这会导致市

场价格的扭曲。［13］P2 费希尔的观点强调，在敌意收购

的过程中，股东的利益是最重要的指标。费希尔并没

有考虑到雇员、债权人、地方社区以及其他非股东群

体的利益。费希尔的努力使得代理成本成为公司法

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 Frank Easterbrook) 是费

希尔的重要合作者。在与费希尔合作之前，伊斯特布

鲁克就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反垄断、隐私、公民程序的

文章。［14］伊斯特布鲁克和费希尔合作的第一篇文章

是 1981 年《哈佛法学评论》上的“在应对收购要约时

目标管理的正确作用”一文。［15］在这篇文章中，他们

讨论了管理层在面对收购要约时的消极性。之后，他

们合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最终在 1991 年合作出

版了《公司法的经济结构》。③这一著作被认为是与美

国学者阿道夫·伯利( Adolf A． Berle) 和加迪纳·米

恩斯( Gardiner Means) 的《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相

并列的公司法在 20 世纪最重要的两本著作。在这本

书中，两位作者重点阐释了契约联结理论。契约联结

理论把公司看成是与公司相关的利益相关方的契约

之网。这些利益相关方包括管理者、雇员、股东、债权

人、供应商以及其他群体。在契约联结理论中，自愿

性是核心原则，因此这一理论强烈地反对外部干预。
契约联结理论把公司看成是由各种契约组成的网络，

而在这一网络存在中，公司的实体地位在一定程度上

得到了瓦解。契约联结理论是法律经济学在公司法

理论中的应用。法律经济学的方法论内核是用契约

来研究经济组织。法律经济学认为，经济组织的要义

是契约。简言之，法律经济学将复杂的公司现象化约

为契约间的关系。

二、团队生产理论的法经济学应用

团队生产理论最初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

校的经济学家阿门·阿尔奇安( Armen Alchian) 和哈

罗德·德姆塞兹( Harold Demsetz) 提出的。该理论认

为，公司之所以会生产，是因为许多工作经常是以团

队方式来开展。［16］P777阿尔奇安和德姆塞兹指出，“哪

怕在最低程度上，企业也与通过契约关系建立起来的

一般市场无异，它并没有更多的权威、权力和惩戒手

段。”［16］P777按照他们的观点，一个雇主对雇员的控制

力并不比消费者对商家的约束力高多少。既然公司

生产是一个团队，印度经济学家 拉 古 拉 姆·拉 詹

( Ｒaghuram G． Ｒajan) 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路易

吉·曾加莱斯( Luigi Zingales) 建议用第三方的权力

对公司资产进行控制、对员工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估，

并对最终租金进行分配。［17］

玛格丽特·布莱尔( Margaret M． Blair) 和康奈尔

大学法学院的林恩·斯托特( Lynn A． Stout) 在 1999

年的“公司法的团队生产理论”一文中，首次将经济

学的团队生产理论引入公司法的研究之中。布莱尔

和斯托特将公众公司看成是由股东、管理者、雇员、债
权人和地方共同体等广泛的团队成员组成的输入联

结。这些贡献者之所以要绑定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相

信，通过他们的劳动或者资本的团队合作( 而不是他

们个体的行为) ，他们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回报。然

而，租金的分配却产生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即团队产

生的结果是不可分割的，这意味着很难去精准地确定

每一位团队成员对团队的具体贡献，因此，租金分配

的机制就变得非常的必要。

布莱尔和斯托特认为，通过事先协定在团队成员

中进行租金分配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机制会鼓励搭

便车的逃避行为。任何一个个体参与者都知道他的

回报是固定的，无论其如何努力，他们都会得到固定

的回报，那这些参与者就很有可能搭便车。假如租金

按照之前设定的某一比例进行分配，而那些做出较少

努力的个体仍然会全额地得到之前设定的租金。这

样，这种缺乏效率的分配方式将会在团队成员之间传

播。如果足够多的人用逃避的方式来回应这种事先

设定的租金分配方案，那么整个团队的产出就会降

低。

布莱尔和斯托特指出，事后进行分配的协议，可

能会更加接近公平分配的结果，然而这种解决方案最

可能导致团队成员之间费时耗力的争吵。每一位团

队成员都试图得到他们最大可能的份额，而这种争夺

租金的行为也是高消耗性的，并可能影响到团队团

结。另一个问题是，谁有权力来决定每一位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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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获得的份额? 将权力分配给股东可能会消除这

种为了租金的分配而产生的争吵。然而这种解决方

案会产生新的问题。假如一位团队成员说，股东已经

成为一个阶级，他们享有分配最终结果的权威，那么

这种可就会导致一种可能性: 别的团队成员就可能会

用退出团队的方式来反对这种过度的自我交易。当

然，这种退出的威胁可能是不可信的。假如团队成员

( 比如雇员) 在公司专用的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是通过

特殊的知识和技能获得的，那么这种投资就没办法完

全地转移到另一个工作上去。在这种情况下，雇员的

背叛就意味着这种投资的资产的没收。总之，租金分

配者的自我交易的机会主义会使得人力资本的投资

者有挫败感，最终会导致低的生产率。为了应对这一

挑战，作者提出，将租金分配的权力给予独立的董事

会，可以阻止自我交易的行为。［18］P271 － 276 团队成员会

将他们的请求递交给独立的监督方，这样可以避免逃

避行为，同时也会避免为了租金分配而带来的争吵。

如果按照这样比较成功地实施这一方案的话，每一位

成员都会在金钱或者人力资本上进行投资，而不用担

心他们的投资会被其他团队成员进行机会主义的剥

夺。［18］P277 － 278从这个意义上，公司的独立董事会就会

成为一个调节性掌权者。布莱尔和斯托特认为，董事

会是独立的调节性掌权者，“其功能是平衡团队成员

的竞争性利益，使得每一方都足够满意，以维系生产

联盟的正常运行”。［18］P280 － 281然而，产生一个独立的董

事会仍然是一个次优的方案，因为独立的董事会成员

并没有直接的股份在公司中，那这就意味着董事会缺

乏动机去严格地监管和评估每一位公司成员的贡

献。［18］P283 － 284

布莱尔和斯托特的重要理论贡献是其提出，公众

公司并不仅仅属于股东，而且还属于其他的团队成

员。对这个团队进行投资的群体包括债权人、工人、

管理者和社区。这些团队成员像股东一样，都对这个

公司进行了一种投资，同时这些投资还面临着被股东

剥削的机会主义危险。总之，这一理论剥夺了股东作

为团队最终产品的独享专有权的地位。这种把董事

会作为协调性掌权人的模式使得公司可以做出较为

有效的承诺，从而抑制团队的机会主义行为，也降低

了债权人、雇员和社区等其他团队成员获得团队专属

投资的成本。尽管其他学者也讨论过董事会应该在

不同的利益之间协调，但是布莱尔和斯科特对董事会

作为协调性掌权人的论述，更多采用经济效率的解释

去解释这一问题，而不是依赖于公平正义的表述，这

是他们的优势所在。因此，华盛顿与李大学教授戴维

·米伦( David Millon) 总结道: 布莱尔和斯托特的贡

献在于，采用一种复杂的经济学理论来反对股东至上

主义。［19］简言之，团队生产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其

挑战股东至上在公司法中不可撼动的主流位置。
在目前公司法的理论与实践中，股东至上仍然是

核心原则。威斯康辛大学法学教授肯尼斯·戴维斯

( Kenneth B． Davis) 认为:“股东价值的最大化是经理

决策的北极星( polestar) ”。［20］杨百翰大学的戈登·
史密斯( Gordon Smith) 直白地指出，“股东至上在整

个的公司法结构中都有充分的体现”。［21］西北大学教

授伯纳德·布莱克( Bernard Black) 和哈佛大学法学

教授赖尼尔·克拉克曼( Ｒeinier Kraakman) 也坦然地

写道:“在我们看来，对投资者而言，最大化公司的价

值这一 效 率 性 的 目 标，仍 然 是 公 司 法 最 重 要 的 原

则，”［22］这一点连董事至上论者贝恩布里奇也坦承:

“至少是在特拉华州，股东财富最大化的原则仍然是

公司法最重要的表述。”［23］

从这个意义上讲，团队生产理论不仅仅是描述性

理论，而更是规范性理论。团队生产理论所反对两种

倾向: 第一个是股东财富的最大化及股东在整个过程

中的控制权，另一个是管理层在整个过程中的控制

权。管理层最初设立是为股东权利服务的，而后来又

被赋予了社会责任的角色即部分服务于社会公益。
但是在实际过程中，管理层的自主性及其权力扩张使

其追逐自己的利益。团队生产理论则提出了第三条

道路，即强调董事会的权力。简言之，团队生产理论

最大的意义在于，其对公司法的经典假设是一个重要

的挑战。公司法的经典假设认为，只有股东自身才享

有资金分配的唯一权威，而董事会是股东的代理人。
换言之，团队生产理论把各个行为方放在相对平等的

基础上讨论。

三、来自股东至上论和董事至上论的双重批评

团队生产理论强调利益相关方的作用，这引致了

股东至上和董事至上的双重批评。首先，股东至上论

者如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卢西恩·别布丘克( Lucian
Bebchuk) 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批评。别布丘克认为，

股东投票是监督管理者的内部治理机制。公司法要

求股东投票以选任董事，从而赋予股东对董事会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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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层的最终控制权。另外，在公司合并、出售重大资

产和修订章程等重大变更时，必须进行股东投票。别

布丘克指出，美国公司法的一条确定的原则是，公司

所有的重要决定都应当由董事会提出议案，而股东并

不能提出这方面的任何议案。股东可以尝试的唯一

方法是，用一个新的董事团队来将现任董事团队取而

代之，并且新的团队愿意做出此类变更。在美国公司

法中，管理公司的权力被授予公司的董事会。在别布

丘克看来，董事会享有如下三种权力: 游戏规则决策

权、游戏终结决策权、缩减决策权等。［24］P862 别布丘克

认为，股东选任董事以及重大事项上的投票权还不足

以使得股东有效地监督管理者，并建议增加股东对董

事会的权力。［24］P913别布丘克认为，“增强股东的干预

权力，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公众股东的代理问

题，从而改善公司治理并增进股东价值”。［24］P913 别布

丘克指出，否决权是一种“消极”的权力，其可以避免

股东处境的恶化，但是却无法促使股东积极作出行

为。因此，别布丘克建议创设如下的制度安排，即股

东有权发起变更游戏规则的议案，并对其进行表决。

特别是，股东有权发起修订公司章程及变更公司注册

地的议案，并对其进行表决。［24］P861

多伦多 大 学 教 授 安 东 尼·尼 布 利 特 ( Anthony
Niblett) 也可以被归入股东至上主义者的范围。尼布

利特认为，团队生产理论导致工人可能在专用性投资

上投资过度。不能简单地以事后补偿的方式来鼓励

工人的专用性投资。事后补偿很可能会使得工人在

专用性投资上投资过多，并产生过度依赖的问题，而

这对合同法会形成负面的影响。尼布利特建议，需要

对合同法的经典进行重新阅读。［25］尼布利特的观点

显然受到契约主义者的影响。

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学教授、董事至上论者斯蒂芬

·贝恩布里奇( Stephen Bainbridge) 则从权威的角度

来对团队生产理论展开来批评。权威与共识是经济

学家肯尼斯·阿罗( Kenneth Arrow) 在分析组织决策

时指出的两种基本形式。［26］P63 － 79 共识模式要求组织

中每个成员都拥有同样的信息和一致的利益，即众人

不希望花费太多成本就能达到共识。相比而言，当群

体成员之间存在信息和利益上的不一致时，以权威为

基础的决策模式就会出现。公众公司并不是人人参

与决策的“民主体”，而是一个讲求效率并以等级制

为特征的组织。贝恩布里奇对权威的强调让人很容

易想起科斯所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会存在公司? 科斯

认为，公司的关键特征是命令，即通过命令来实现组

织内部的生产协调。［27］P386将交易内部化的优点是，避

免了供应商利用优势位置获得交易专属资产。同时，

其缺点在于丧失了通过市场竞争的约束力量来激励

最有效率的生产行为。因此贝恩布里奇指出，科斯的

理论用以证明企业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用“权威”为

特征的企业生产方式来取代市场的价格机制会产生

更高的效率。在市场上，资源通过价格体系来分配，

而在企业中，资源分配则是通过权威性的指挥进行

的。［28］P38正如科斯所指出的，“如果一个工人从 Y 部

门转去 X 部门，他这么调动并非因为相关价格的变

动，而是因为他被命令如此去做。”［27］P387 简言之，在

贝恩布里奇看来，公司并不是一个扁平的、相关方完

全平等的组织，而是一个权威运作其中的等级性组

织。

企业的出现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垂直整合的问题。

将经济活动纳入企业内部可以防范对方的投机性行

为。贝恩布里奇认为，“当我们通过授权一个团队成

员来决定企业对各种输入活动的使用从而减少以上

成本时，企业就出现了。这个团队成员有权持续且单

方面地修订企业与其成员之间的契约条款。通过创

造一个居于中心位置的决策者( 一个联结点) 并赋予

其权威，企业得以用事后治理的模式取代事前谈判缔

约的方法。”［28］P40贝恩布里奇认为，共识决策模式不

可避免地将遇到“共同行动难题”，比如“搭便车”和

“冒名顶替”，更勿言召集几千人的小股东进行投票

本身就很困难。总之，这些利益相关者在决策时往往

会表现出“理性的冷漠”。［28］P42贝恩布里奇认为，公司

最有效率的决策机制是分支型等级制度。这一制度

让一个管理者仅监督一小群下级职员，缩小了其业务

范围和信息处理量。这一制度将人们分为若干个小

群体，每个群体的成员将信息报告给同一个监督者，

而这些监督者又构成另一个小群体，将信息传送给上

一级的监督者。以此类推，直达位于等级制度顶端的

董事会( 负责监督 CEO 和其他高管) 。［28］P42 简言之，

贝恩布里奇不同意团队生产理论的观点，认为在大型

的公众公司，公司的决策和执行都依赖权威而不是价

格机制来实现。

需要说明的是，董事至上论与团队生产理论的理

论特征相对比较接近。贝恩布里奇和斯托特都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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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别布丘克的观点，认为就维护组织的效率以及集

中决策而言，公司法仍应赋予董事会广泛的权力。换

言之，两者都主张董事会的自主性，即董事会“并不

受制于 任 何 人 ( 包 括 公 司 股 东) 的 直 接 控 制 和 监

督”。［18］P247但同时，两者的不同在于，董事至上论更

加强调董事的主体性，即认为以董事为核心来雇佣各

种生产要素。而团队生产理论则认为，董事虽然是掌

权者，但是“其却被团队成员( 包括公司雇员) 所雇佣

并为他们服务”，并“对成员偷懒或寻租行为进行监

督”。［18］P280布莱尔和斯托特明确指出: “通过保留董

事们的独立性，并给予其信托义务( 这一义务是将公

司作为一个整体去运作，而不是对任何特定的团队成

员) ，公司法强化并支持了一种本质性的经济功能，

这一功能一般而言被等级制所驱动，但实际上更多是

被公司董事会来驱动”。［18］P289 简言之，前者把董事看

成是组织者，后者把董事看成是协调性掌权者。

四、团队生产理论在公司法中的位置

关于公司法理论的分类，有不同的观点。譬如，

德保罗大学法学院教授安德鲁·格尔德( Andrew S．
Gold) 认为，在公司法的文献中，主导性的理论为董事

至上理论、股东至上理论和团队生产理论。［29］另如，

堪萨斯大学法学教授维杰尼亚·哈伯·胡( Virginia
Harper Ho) 指出，关于公司人格的讨论主要基于三个

视角: 许可理论、聚合理论和真正的实体理论。［30］阿

克伦大学法学教授史蒂芬·派德菲尔德( Stefan J．
Padfield) 认为，公司法主要分为三大理论: 许可理论、
契约主义与过程理论。另外，从公司是否实体的角

度，派德菲尔德认为，也可以分为人造实体理论、聚合

理论与真正实体理论。在派德菲尔德看来，这两个分

类是一致的。许可理论与人造实体理论、契约主义与

聚合理论、过程理论与真正实体理论的内涵是相同

的，只是所表述的角度不同。［31］

许可理论主要关注有限责任的给予、所有权的可

转让性、以及由国家赋予公司的长期法律地位等问

题。因为公司的这些许可都是国家给予的，所以，许

可理论假设国家可以管理公司，而公司则应该让整个

社会受益。许可理论在 18 世纪到 19 世纪是最流行

的理论。公司法最初的理论主要是在许可理论的基

础上展开。

契约主义是在批判许可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契约主义首先否定公司的实体地位，然后把公司

看成是由契约组成的契约束。在契约主义理论中，公

司的独立地位被剥夺了，契约联结理论是契约主义的

新发展。契约联结理论看起来是在强调不同主体与

公司的平等契约，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经理层对股东

的契约变得至关重要。因此，契约主义者多数都是股

东至上论者。在该理论中，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对契约

主义形成重要支撑。法律经济学用交易成本、不完全

契约等一系列概念来重构公司法，并形成了公司法的

契约主义理论。契约主义理论的发展导致一系列成

果重新强调股东至上原则。伊斯特布鲁克、费希尔和

乔治·梅森大学法学教授亨利·巴特勒( Henry But-
ler) 等是契约主义公司法学的代表人物。伊斯特布

鲁克和费希尔认为，公司由一套复杂的明示和默示的

契约组成。伊斯特布鲁克和费希尔认为，公司的诸多

自愿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契约性的。［32］巴特勒指出，

公司契约理论反对国家对公司的强干预，这与许可理

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公司许可理论认为国家以许

可的方式创造了公司，因此国家对公司的干预是应然

之义。然而公司契约主义认为公司建立在不同行为

者的契约之上，而国家的功能就只能限定为对契约履

行的保障。［33］

过程理论是在批判契约主义的过程中发展出来

的。派德菲尔德认为，过程理论分为两支: 董事至上

和团队生产理论。契约主义强调股东至上以及股东

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而董事至上和团队生产理论则

对契约主义的观点展开了批评。这两个理论都强调

董事会对公司的最终决定权。董事至上理论强调董

事会作为公司契约联结的中心，［34］同时这一理论也

更多地强调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团队生产理论则

更多突出董事作为协调性掌权者在不同利益之间的

协调。譬如，斯托克认为，董事们要充分考虑其他利

益相关方的利益，这样可以鼓励这些相关方在公司的

专用投资。［35］

需要说明的是，理论在不断地循环式发展。近年

来，一些学者如派德菲尔德等又重新讨论许可理论的

意义和重要性，主张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给予政府管

制以更多的合理性。［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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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生产理论在公司法理论中的位置示意图

理论流派 公司的实体地位 理论特征 出现时间及代表人物

许可理论
人造实体论，即公司是人
造的法律拟合物

因为公司是国家许可的产物，所以国家可以对公
司事务进行干预

在 18 和 19 世纪的公司法中是主导理论。近期又出
现复兴趋势，代表人物是派德菲尔德

契约主义
聚合理论，即公司是法律
关系的聚合体

公司是与不同主体订立的契约构成的契约束。
在这些契约中，股东与公司的契约最为重要

在 20 世纪中后期逐渐成为主导性理论。代表性人
物包括伊斯特布鲁克、费希尔和巴特勒

过程理论

董事至上论

团队生产理论

真正实体论，即公司是本
身就真实存在的实体，并
不是人造的。

董事会是公司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同时董事会的
目的主要是为股东利益最大化服务

20 世纪末期在批判契约联结理论的基础上出现，代
表人物是贝恩布里奇

董事会是公司的协调性掌权者。董事会要在股
东利益与非股东利益之间平衡

20 世纪末期在批判契约联结理论的基础上出现，代
表人物是布莱尔和斯托克

五、团队生产理论能否成为公司社会责任的理

论基础

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法研究的重要问题。公司

社会责任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股东利益和非股

东利益的关系。已有的公司社会责任研究更多地出

现在管理学领域，其主要将公司社会责任作为公司

发展战略或营销战略的一部分。④法学领域对公司社

会责任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公司的合规研究等实务

领域。［37］然而，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理

论化。本文的问题是，许可理论、契约主义与过程理

论这三大理论，哪个能成为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基

础。这里首先采用排除法。契约主义首先可以被排

除掉，因为契约主义的核心理念主要强调股东利益

至上，所以契约主义与公司社会责任是相互逆向的

一组概念。过程理论中的董事至上论强调董事的作

用，但同时也认为董事的主要功能是为股东利益服

务，所以，这一理论也可以被排除掉。贝恩布里奇仅

仅是强调董事会在公司决策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同

时强调这一作用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股东利益最大

化，因此，董事至上主义( 至少是贝恩布里奇的版本)

很难作为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支撑。
那许可理论可以作为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吗? 派德菲尔德认为，许可理论支持强制性的公司

社会责任建议。董事至上论和股东至上论，在谁控

制公司的决策权上有所区别，然而他们都以股东的

财富最大化为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团队生产理论

试图去推动公司社会责任，但是这一理论并没有提

出强制性的公司社会责任建议。在公司人格理论

中，聚合理论和真正的实体理论，都从自然人的模型

出发来理解公司，因此，聚合理论中的股东和真正的

实体理论中的董事，都试图抵抗政府的管制。只有

许可理论把公司看成是国家的创造物，因为公司被

国家创造出来并服务于公共的目的，因此，强制性的

公司社会责任原则才得以体现和实施。派德菲尔德

指出:“那些强制性公司社会责任的倡导者应该使用

许可理论，将其作为公司的理论基础，这样才能够提

供有说服力的证据，以使得我们的理论避免朝向股

东财富最大化的方向发展。”［38］许可理论作为公司

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的优势在于，其可以为国家的

干预提供支撑。但是其也会招致批评，即那些持公

司自治观点的学者会强烈反对许可理论。
团队生产理论可以为公司社会责任提供理论支

撑吗? 团队生产理论产生的背景与上世纪 80 年代

末 90 年代初在西方世界大量出现的敌意收购事件

有密切关联，这与公司社会责任重新成为热点问题

的背景是一样的。敌意收购引起了人们对工人工作

损失的担心，也就出现了一系列成果来讨论雇员作

为公司相关方的利益补偿问题。许多学者认为，雇

员应该在公司法中得到特殊的保护。从这个角度来

讲，布莱尔和斯托特关于雇员对公司的专用性投资

的论述是有价值的。团队生产理论的许多论述与那

些强调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者是一致的。史丹森大

学教授玛琳·奥康娜( Marleen A． O’Connor) 也用经

济分析来论证雇员和股东一样都需要对经理层有信

托义务。［39］P899奥康娜建议了一个公司法的中立的仲

裁者模式，这样可以使得董事会在工人和股东的冲

突性利益之间进行平衡。［39］P946 － 955 乔治华盛顿大学

教授劳伦斯·米切尔( Lawrence E． Mitchell) 建议，

一个独立的董事会可以免于受到股东意见和短期盈

利目标的限制，这样董事会就能协调股东和非股东

之间的冲突利益。［40］这些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成果

都与团队生产理论非常相近。
团队生产理论对雇员利益的强调与其对契约主

义的批评可以联系起来。团队生产理论是对契约主

义的一个修正，契约主义强调股东至上，而团队生产

理论考虑多元相关方的利益。譬如，斯托特认为股

东价值是一个迷思，其在公司法中的不可撼动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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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是有问题的。［41］P7 － 11斯托特与布莱尔认为，管理者

的责任就是在公司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冲突利益之间

寻求平衡。［18］P247 － 252 这里要看到团队生产理论的进

步之处。团队生产理论把公司看成是各个利益相关

方的团队生产的平台。换言之，这一理论消解了股

东至上的地位，并把公司的其他利益相关方放在一

个相对平等的位置上，这是其进步的地方。从这个

意义上讲，团队生产理论可以为公司社会责任提供

一定的理论支撑。
然而，团队生产理论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支

撑也有其不足。
首先，团队生产理论更多强调生产环节，而相对

忽视消费者等非生产环节的重要性。因此，在团队

生产理论中，工人在非股东群体中具有优势地位，而

消费者的作用就比较低。
其次，团队生产理论的分析范式仍然建立在法

律经济学的基础上，这使得其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

解释力。团队生产理论从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经济理

论，这一理论仍然会强调效率和执行，而在这一过程

中管理层无疑具有重要的位置。那管理层是否有动

机去推动社会责任，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
经济学范式更加强调效率，这也是团队生产更多受

到人们批评的地方。因此，需要用法律社会学的内

涵来对其进行调整。法律社会学主张把信任和认同

等概念引入公司法的研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

和法律经济学对效率的过度强调。雷曼·约翰逊

( Lyman Johnson) 的研究将社会学家贝拉的成果引入

公司法的讨论，就是一个经典的尝试。［42］另外，团队

生产理论还可以与许可理论形成融通。团队生产理

论关注的是，以团队为边界的小社群，而许可理论关

注的更多是为国家为边界的大社群。实际上，在团

队和国家这个两个不同层级的社群之间，还存在中间

层次的社群，如社区或行业等。因此，要为公司社会

责任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就需要对不同层次的

社群进行研究，并把社群主义的理论和内涵引入其

中。需要说明的是，从社群主义主义出发讨论公司法

已经成为公司法研究的重要进展，例如戴维·米伦

( David Millon) 在 1993 年发表的“公司法的新方向:

社群主义、契约主义与公司法的危机”一文。在这篇

文章中，米伦描述了契约主义在公司法中的主流地

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司法的社群主义转向。［43］

桑福德大学的米歇尔·德波( Michael DeBow) 和南

卫理公会大学的德怀特·李( Dwight Lee) 在 1993 年

发表的“股东、非股东与公司法: 社群主义与资源分

配”一文中，沿用了“社群主义”这一标签。［44］然而，

社群主义公司法的具体操作性进展还未完全展开。

四大理论与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关系

六、结论

契约联结理论与团队生产理论都是公司法学者

汲取法律经济学的精华而提出的，然而，这两大理论

在内容构成却出现了不同的面向。契约联结理论在

契约主义的基础上重构了股东至上主义，而团队生

产理论则更多整合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从这个意

义上讲，团队生产理论可以作为公司社会责任的重

要理论来源。但同时，团队生产理论的不足却体现

在其更多关注雇员这个利益相关方，并且把重心停

留在生产这个环节，这些特征使得团队生产理论过

多地表现出狭义社群主义的特征。许可理论是公司

法最初的理论形态，其本身具有国家社群主义的特

征。从推动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需

要把团队生产理论与许可理论结合起来讨论，并开

发和整合这两大理论中间的社群地带。通过整合与

公司相关的不同层次的社群，可以形成由公司自身

( 团队) 、行业、社区以及国家的多层次社群理论架

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团队生产理论对公司社会责

任的理论研究是有重要贡献的。这一理论从法律经

济学的视角出发，论证了雇员对公司专属性投资的

意义和价值，从主流理论更容易接受的角度论述了

雇员作为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这是团队生产理论

最具价值的地方。同时，团队生产理论的狭义社群

主义特征使得其在为整个公司社会责任提供理论支

撑时会面临困难。因此，需要从狭义社群主义所关

心的团队( 即公司自身) 出发，考察与公司经营活动

密切相关地带的不同社群，如行业、社群和国家，在

其基础上构建更为完整且多元互动的公司社群主

义，这样才能为公司社会责任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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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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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Herbert Hovenkamp． Law and Econom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Brief Historical Surve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9; Ｒ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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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Millon． Ｒadical Shareholder Primacy．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Law Journal，2013，10．
③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Ｒ． Fischel．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另外参见书评 Ly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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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弗里德里克( William C． Frederick) 对企业社会回应( Corporate Social Ｒesponsiveness) 的研究，以及多纳·伍德( Donna J． Wood) 对企业社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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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am production theory is the further application of law and economics in the field of company law．
Different from the contract theory，team production theory emphasizes the investment of employee＇s specific assets．
To a certain extent，this theory challenges the supremacy of shareholders and puts the employees in a more equal po-
sition with shareholders． After the theory is put forward，it is criticized by the shareholder primacy theory and direc-
tor primac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corporate law，the theory of team production and director
primacy theory are all process theories，and the process theory is regarded as a theoretical school which is parallel to
the theory of concession and contract． In these three theories，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doctrine of contract and the
connot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obvious． The theory of concession can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manda-
tor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and the team production theory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orporate so-
cial responsibility． However，the team production theory pays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team and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refore，looking for a more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it needs to com-
bine concession theory and team production theory，and fill industry and the community，the intermediate zone be-
tween national community and company itself，in order to form a more complete and interactive company communitar-
ianism．
【Key words】team production theor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ntract nexu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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